关于返还“石榴淮上合院项目房屋建筑及地下室工程”两年期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公示

淮阴石榴淮上合院项目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楼及地下室工程项目，由江苏泽楚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根据建设部“建质[2017]138号”文件精神要求，该工程建设单位于 2021年11月18日同我站签订了《淮安市淮阴区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监管协议书》。由工程建设单位缴存了工程质量保证金，作为工程施工单位履行工程质量维修责任的保证。
现该工程2年期工程质量保证金已于2023年11月18日到期，工程建设单位于2026年6月16日向我中心提出返还工程两年期工程质量保证金申请。 
根据建设部“建质[2017]138号文件”精神要求，对石榴淮上合院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楼及地下室工程项目退还工程质量保证金事宜进行公示。对公示事宜有异议的单位、个人请于2026年7月16日前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淮安市淮阴区建设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服务中心反映。         
    办公地址：淮安市淮阴区颐和花园城建大厦812室
   邮政编码： 223300

联系人：付培峰  0517-8967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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